关于《绥阳县人民政府2024年森林防火禁火令》的起草说明

为有效预防和遏制森林火灾发生，保护森林资源和生态环境，拟发布《绥阳县人民政府2024年森林防火禁火令》。现将相关起草情况说明如下：
一、基本情况
为切实控制管控火源，预防森林火灾，有效保护我县森林生态资源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》《森林防火条例》《贵州省森林防火条例》等法律法规，结合我县实际，特发布森林防火禁火令。并于2024年10月1日起施行，禁火时段从2024年10月1日起至2025年5月31日。
[bookmark: _GoBack]二、评估情况
1、合法性。本《森林防火禁火令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》《森林防火条例》《贵州省森林防火条例》等法律法规做出，符合宪法规定也无和其他上位法相抵触的地方，符合合法性要求。
2、合理性。《森林防火禁火令》结构安排合理，条文间逻辑关系清楚，没有相互矛盾之处。权利和义务的设置基本恰当、平衡；用语较为规范，违规行为与法律责任的规定相适应，符合公平、公正原则。
3、可操作性。《森林防火禁火令》符合贵州省绥阳县当地气候、地理地貌实际情况，内容针对性和可操作性较强，具有一定的地方特色。
综合以上内容，该森林防火禁火令在发布主体、内容及程序等方面均具有合法性。禁火令的实施对于预防森林火灾、保护森林资源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具有重要意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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